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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问答》

前言

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深入开展农村普法教育，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养新型农民的迫切需要
，也是维护和促进农村和谐稳定的客观需要。随着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广大农民朋友迫
切需要熟悉民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法律法规，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些都使农村的
普法工作变得任重而道远。为了进一步满足农民学法用法的需求，北京易行律师事务所组织了多名资
深律师对与农村普法相关的课题进行了研究。律师们根据多年来法律工作中所积累的经验，以及对与
农村相关法律问题的思考和总结，从农民的日常生活情况出发，编写了这套《农村普法教育丛书》。
本套书由10本分册构成，内容包括村民自治、土地制度、农资管理、婚姻家庭、交通安全、劳动纠纷
、诉讼维权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为了做到通俗、浅显、贴近农民的日常生活，本套书在编写时采用了
一问一答的形式，书中涉及的内容基本涵盖了农民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法律问题，并且将比较复杂
的法律理论以清晰、简洁的方式进行总结，尽量使之通俗易懂，方便读者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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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问答》

内容概要

《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问答》内容简介：为了进一步满足农民学法用法的需求，北京易行律师事务
所组织了多名资深律师对与农村普法相关的课题进行了研究。律师们根据多年来法律工作中所积累的
经验，以及对与农村相关法律问题的思考和总结，从农民的日常生活情况出发，编写了这套《农村普
法教育丛书》。
本套书由10本分册构成，内容包括村民自治、土地制度、农资管理、婚姻家庭、交通安全、劳动纠纷
、诉讼维权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为了做到通俗、浅显、贴近农民的日常生活，本套书在编写时采用了
一问一答的形式，书中涉及的内容基本涵盖了农民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法律问题，并且将比较复杂
的法律理论以清晰、简洁的方式进行总结，尽量使之通俗易懂，方便读者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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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问答》

书籍目录

1．家庭保护1．1 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哪些人是未成年人?他们享有哪些权利?什么是完全行为能力、限制
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什么是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哪些人有监护资格?有监护资格的人可以
协商确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吗?1．2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父母必须抚养未成年子女吗?父母双
亡，孩子谁来抚养?非婚生子女可以要求父亲或母亲支付抚育费吗?父母遗弃、虐待未成年子女，怎么
办?父母弃婴、溺婴，应受到什么处罚?多大的孩子应该接受义务教育?父母可以让孩子辍学吗?未成年人
有疾病不能上学怎么办?如何保证流动儿童少年享有义务教育权?如何在异地办理借读手续?怎样才算完
成了义务教育?1．3 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的保护未成年人可以接受馈赠吗?馈赠的财物是未成年人个人的
财产吗?未成年人购买的贵重物品，父母可以要求商家退货吗?父母给未成年子女的财产造成损失，需
要赔偿吗?1．4 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未成年人的信件可以随便拆看吗?父母拆看子女的信件谁来管?
电子邮件是未成年人的隐私吗?父母可以披露未成年子女的隐私吗?谁来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1．5 对
未成年人的教育方法父母可以和未成年子女断绝关系吗?父母可以随意打骂，甚至打伤、打死自己的孩
子吗?未成年子女离家出走，父母应该怎么办?父母可以让未成年子女一个人单独居住吗?未成年人损坏
他人财产，父母需要赔偿吗?可以用子女的财产来赔偿吗?受监护人委托照管未成年人的人需要承担赔
偿责任吗?未成年人在诉讼时已满18周岁，需要对之前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吗?监护人不明确时，应由
谁来赔偿未成年人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夫妻离婚后，应由谁对未成年子女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教唆未
成年人侵害他人的，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1．6 收养未成年人未成年人被收养的条件是什么?什么情况
下，生父母可以送养子女?父母送养子女可以收钱吗?还可以再生育孩子吗?收养人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可
以收养两个以上孩子吗?收养必须进行登记、公证吗?收养关系成立后，子女和生父母、养父母之间是
什么关系?被收养的未成年人需要改姓吗?抚养是收养吗?1．7 解除收养关系收养关系成立后，怎样才能
解除?收养关系解除后，子女和养父母、生父母之间的关系如何?收养关系解除后，养父母可以要求生
父母支付抚养期间的费用吗?收养关系解除后，养父母过世，养子女还可以要求继承遗产吗？1．8 父
母离婚时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应如何解决?原抚养关系对子女不利
的，另一方可以要求变更吗?父母离婚后，与子女一起生活的一方可以任意给孩子改姓名吗?父母离婚
后，不与子女一起生活的一方对子女还有抚养教育义务吗?父母离婚后，子女的抚育费应如何确定?子
女可以向父母要求增加抚育费吗?1．9 对未成年人继承权的保护未成年子女可以继承父母的遗产吗?非
婚生子女有权继承父母的遗产吗?“孽子”可以继承父母的遗产吗?父母可以立遗嘱剥夺未成年子女的
继承权吗?父亲过世时，如何保护胎儿的继承权?未成年人可以立遗嘱吗?父母可以代未成年人放弃继承
权或拒绝遗赠吗?未成年人可以代替过世的父亲或母亲继承遗产吗?2．学校保护2．1 对未成年学生人身
权、受教育权的保护老师可以随意体罚、叱骂未成年学生吗?⋯⋯3．社会保护4．司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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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问答》

章节摘录

如果父母均在世或者有一方还在世，但是缺乏监护能力，如身体患有严重疾病，或经济困难，没有能
力抚养子女等，可以由别人来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父母过世或缺乏监护能力时，由下列人员中有
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1）祖父母、外祖父母；（2）兄、姐；（3）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
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
的。  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
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的，可以提请法院裁决。不可以未经指定而直接要求法院作出裁决
。法院以上述顺序作为指定监护的顺序，即如果祖父母、外祖父母在世，则由他们优先担任未成年人
的监护人；如果祖父母、外祖父母均过世，则由未成年人的兄、姐担任监护人，依此类推。但若前一
顺序中有监护资格的人没有监护能力或对监护人明显不利的，法院可以从后一顺序有监护资格的人中
择优确定。如果没有上述监护人，则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参考法条：《民法通则》第十六条4 有监护资格的人可以协商确
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吗？有监护资格的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必须是上述有监护资格的人员之一，有监
护资格的人不可以一致同意由其他没有监护资格的人来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经协商确定的监护人
应承担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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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问答》

编辑推荐

《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问答》编辑推荐：农村普法教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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